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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部属各单位，部内
各司局：

根据《中央编办关于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对地方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的
通知》（中编办发〔2020〕101号）有关要求，为认真做好我部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
自查自纠（以下简称自查自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全面自查、立行立改、依法依规的原则，对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以部名义或
自身名义印发的部门规章和各类文件、委托第三方（行业协会等）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
全面自查，对有条条干预机构编制问题的，要立行立改，于2021年3月底前完成整改任
务；对不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依法依规处理，及时消除影
响，切实维护机构编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自查范围及内容

（一）自查范围。目前仍适用的交通运输部或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印发的部门规
章和各类文件、委托第三方（行业协会等）开展的相关工作，包括意见、办法、规定、
标准、细则、通知、通报、方案、评比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涉及我部的内容
一并纳入自查范围。

（二）自查内容。1.要求地方或下级部门对口设置或独立设置机构（内设机构）、
加挂牌子、调整职责和规格、设置领导职务。2.对地方或下级部门提出人员编制配备标
准及要求。3.将机构编制情况作为安排项目、分配资金的必要条件或优先条件。4.对地
方机构编制情况进行督查、通报或要求整改。5.将机构编制情况作为评比表彰的资格条
件。6.将地方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情况纳入考核评估表彰，赋予分值并打分。7.以召
开会议、电话通知、口头打招呼等方式干预地方机构编制问题。8.其他涉及干预地方机
构编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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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查自纠工作安排

（一）摸底调查（2021年2月7日—2021年2月22日）。

1.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梳理本司局（单位）目前仍适用的部门规章和各类文件、
委托第三方（行业协会等）开展的评比工作，列出文件清单，对照自查要求，全面细致
清查，逐个甄别有无条条干预机构编制情况，填写《条条干预问题自查清单和整改落实
情况表》（附件1）。部议事协调机构印发的文件由承担工作的司局（单位）核查。

2.部属单位在自查同时，发现部机关非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印发的部门规章和各类文
件存在条条干预本单位机构编制情况，填写《条条干预问题情况调查表》（附件2）。

3.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现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行业协会等单位印发的部门
规章、各类文件以及开展的相关工作存在条条干预本单位机构编制情况，填写《条条干
预问题情况调查表》（附件2）。

（二）报送情况（2021年2月23日—2021年3月5日）。

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形成自查自纠工作报告，将开展工
作情况、自查自纠情况及相关表格书面报送部人事教育司。

（三）研究审核（2021年3月6日—2021年3月15日）。

部人事教育司对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情况进行审
核、梳理、汇总，按程序上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四）整改落实（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31日）。

部机关司局、部属单位对存在条条干预机构编制情况的部门规章和各类文件，通过
修订、废止或宣布失效等方式按期完成整改。

四、工作要求

（一）认真学习，提高政治站位。

开展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工作是中央编委明确的重要任务，也是做好新
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要求。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
例》《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办法》等法规规定，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自查自纠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各单位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挂帅，精心组织，统筹安
排，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认真落实，切实自查自纠。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
是对各单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成效的一次政治
检验。各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事不避难，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中央编
办通报的典型案例（附件3），从严从紧从细做好对照检查，认真分析研判，确保各个
环节的真实、准确、完整，坚决做到不缺项、不遗漏。

（三）认真整改，严格纪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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